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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國家建構中的國族化與民主化 
 

回歸後的香港所面臨的政治問題可以歸結為兩

種趨勢的競爭與互動：國族化1與民主化，兩者均是

國家建構不可或缺的因素。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提示我

們，現代國家結構及其形成過程有一些共同特徵，包

括了決策的強化、職能的擴張、法律規範的普及等2，

但是這僅是國家建構的外在表現，在現代國家發生與

形成的深層機理包含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民

主－國家(democracy-state)的雙向運動3，前者解決的

是認同問題，後者指向合法性(legitimacy)問題。對於

香港問題而言，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內和《香

港基本法》確定的憲制規範下，亟需解決的問題亦可

化約為兩種類型：一是如何達至對於“一國”的政治

認同並恰當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二是怎樣規劃解

決香港的政制發展並以此提高特區政府的認受性，而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和張力。4 

從政治連續性的角度而言，國族化與民主化都並

非回歸之後的新問題，在港英治下即已經成為潛伏於

香港政治的主綫。不過港英政府借助技術性的行政治

理，很大程度上紓解和延滯了國族化與民主化的訴

求，包括：通過委任、授勳制度建立起的官僚政體5，

以“行政吸納政治”6作為民主化的替代措施；對於

國族化的趨勢，港英政府則是採取中立和消極的工具

主義，並沒有刻意去營造對宗主國的政治忠誠感，

“故此儘管香港經歷了長達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統

治，香港市民並沒有對英國宗主國產生任何明顯的國

家民族認同意識”7。 

主權恢復行使為國族化和民主化趨勢提供了新

的轉折契機和規範依據。“一國兩制”為國族化提供

了政治平台，由此國族化不再是空洞的政治宣教，而

是成為現實政治的需要。但是國族化顯然並非政治認

同的惟一趨勢，與之並存的至少還有本土化和國際

化。這三種頗具張力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同一時間段內

展開，由此也造成了港人的政治態度的游移和分裂。

“香港人在塑造新香港身份時，應平衡三項‘自我’

──本土自我、國族自我、國際自我。”8 而在政治

領域，民主化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持續展開，成為香港

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北京政府對於香港的民主權

利建制上，採取了形式上大體接受國際規範以對人權

網絡作策略性地讓步，而在實踐上則進行國家主導式

的規範爭辯性詮釋行動。”9《香港基本法》也為民

主化預設了制度目標，甚至急速的民主化已經在一定

程度上修正了《香港基本法》中的政制設計。這些問

題都是在《香港基本法》制定過程中曾經預見並經過

審慎討論的，例如對於普選目標的確定10、對於改革

教科書內容的決定11等，但其後的發展形勢隱然超出

了《香港基本法》文本預設的制度空間12。 

從政治立場的角度而言，國族化和漸進的民主

化是建制派所秉持的觀點，而反對派則更強調本土

意識和更為激進的民主主張。當然，即使如此，兩

派中的大多數人、以及更多的“沉默者”仍分享了

諸多理念的共識，包括了對於《香港基本法》的認

同、對於香港法治傳統的珍視、對於民主目標的期

許。這也說明，回歸後的香港在分裂的表像和擔憂

下，凝聚政治共同體的基本理念依然堅實。據此有

人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主張，試圖尋求香港政

治和北京決策者的“最大公約數”，提出“泛民要

回到鄧小平的愛國者標準，反對分離勢力，在國家

認同問題上不容模糊；而建制的力量，則必須在民

主化問題上立場鮮明。”13 

據此，本文在國族化和民主化兩個維度上分析香

港政治發展，認為建基於“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

法》框架內的政治發展，樹立對於《香港基本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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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治認同，完成香港的國族化過程，並以共同體

的心態不斷推進香港的民主進程，提高政府的認受

性，形成高效的管治，這是香港發展的可欲方案。而

在當下民主化成為主流的“政治正確”話語時，尤其

應當強調國族化對於香港政治發展的根本意義，否則

單邊的急速民主化將導致政治共識分裂、並將香港置

於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境地。 

 

 

二、國族化：構建政治共同體 
 

國族的存在何以必要──史蒂文‧格老斯比

(Steven Grosby)認為人類構建了各種各樣的群體用以

區分“我們”和“他們”，其中國族就是作為這類群

體的一種形式。14 現代政治理論在國族化和國族主義

提供了多元解釋：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學說

認為包括國族化在內的身份認同“賦予每個集體最

低限度的同質性內涵”15，並且衍生出身份認同是基

於建構產生或是自身本質屬性的爭論16；意識形態學

說(ideology)認為國族主義實際上是一套意識形態霸

權的言說17，並體現在國家各種行政措施、教育制度、

典章禮儀中；更有學者以“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指稱國族認同，認為國族(民族)是一種類

型的文化人造物，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18 無論

如何界定國族、國族化和國族主義的概念及其發生機

制，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即國族觀念的形成是區分

自我和他者的過程，這在香港的國族化歷程和本土意

識的中也得到充分體現。 

國族化和本土化雖然並非不排斥，但一般體現為

此消彼長的關聯性。一般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產生

於 20 世紀 60 年代，在之前的長時間內，國族化並未

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香港居民的構成基本上來自於大

陸移民，只是將香港視為暫時棲身之地。此時香港的

政治也直接受內地的影響，並且有着深厚的愛國傳

統，比如 1925 年省港大罷工、以及抗戰期間的民間救

助運動。學者們傾向認為，在此期間“這些飄泊異鄉

的難民仍然自視為中國人，對他們來說，香港只是一

片暫時借來的棲身地，對香港缺乏認同。”19 此段歷

史可以視為香港國族化的“前史”，與之承接的是殖

民時代的“去國族化”，由此有些學者將當下的國族

化歷程稱之為“再國族化”。20 但是兩個階段的國族

化面臨的問題顯然是差別頗大，前一階段是基於“原

生主義”的，而後一階段顯然更具有“工具主義”的

傾向21，因此後一階段面臨着國家認同的重建工作，

並且需要維持國族化和本土化之間的微妙平衡。 

1960 年代伊始香港發生的系列政治社會運動，被

認為是本土意識萌發的標誌，包括了 1966 年的九龍

騷動、1967 年的六七暴動。這些社會運動使在香港成

長的青年開始思考香港的前途和命運，“受到兩次騷

動和暴動刺激的知識青年尋找身份認同的運動，是先

走向民族主義的去向，而及後到七十年代轉為本土地

位，主要建立批判殖民統治的基礎上”。22 更為重要

的是，頻繁爆發的社會運動使港英政府意識到樹立政

治認同的迫切性。在《九龍騷亂事件調查報告》中指

出“香港青年對本港事務漸感興趣，而且逐漸他們的

父母可能默然接受的情勢提出抗議”23，由此建立本

土意識成為民間力量和殖民統治者共同促進的事業。 

隨後到來的“麥理浩黃金十年”(1971-1982 年)

中的澄清吏治(建立廉政公署)、發展經濟(製造業、建

築業和金融業的飛躍)和改善民生(廣建公租房、實行

九年義務教育)，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政治和階級的對

立，並擴展了市民的政治參與空間。而正是在這一階

段，作為本土認同的“他者”被構建出來，即“內地

人”成為香港得以確定自我參照系，並由經濟和政治

形勢所形成的強烈發差，突顯了身份認同的標尺。24 

有學者指出，這是英國“民生抗共”撤退戰略的必要

步驟，“即解決香港市民的民生問題，培養香港市民

對港英政府的忠誠，從而使其抵制共產黨中國，為英

國的撤退爭取最大的利益”。25 但是這種推測和分析

有很強的事後性，問題關鍵在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並不完全取決於決策者的主觀意願，該階段香港經濟

發展不僅由於內部治理結構的改良，更是得益於內地

移民的大量湧入以及全球經濟局勢的變遷。所以這一

階段的本土意識的成長，很大程度上接續了 1960 年

代青年人對於香港命運的關注和思考，而經濟發展帶

來的自我認同感僅是附屬產物，而很難認定其是被刻

意建構出來的。反而，有學者指出港英政府面臨着大

陸和台灣夾縫中的香港，着意強調非政治性的民族意

識，“英國政府並沒有對本地人營造強大的英國民族

意識或香港意識，反而故意容讓強大的民族文化式的

中國民族意識的存在，以防止中國居民認同台灣海峽

的任何一方”26。 

隨之而來的1980年代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過

程中，由於中方出於高度的主權意識和政治敏感，堅

持主張“所有涉及的權利和義務主體是中國和英國兩

國政府，任何形式的第三方參與──所謂的‘三腳

櫈’都是無益的”27，由此中方認為時任港督只能代

表英國政府而不能代表香港。但是談判過程並沒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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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訴求和意願排除在外，而是通過各種渠道滙集

香港的意見，“中國政府在北京、香港接觸香港各界

人士與社會團體，聽取港人意見和建議，也重視香港

傳媒所反映的香港社會各種情況和意見，並盡量將這

些意見和建議，納入決策中”。28 所以談判過程本身

所體現的中央政府對於香港的採集吸納過程，是進行

國族化的必要步驟。但是，由於中英談判對於香港未

來的決定意義，使得港人的政治意識空前高漲，加速

了本地化的進程。“中央談判最大的影響，是它帶來

香港人的政治覺醒。前途問題的出現，刺激了大量土

生土長的香港人，為了不想自己的前途完全由中英兩

國主宰，於是積極就香港前途發表意見，特別是年青

一輩的專業人士，開始組織各種論政及參政團體參與

政治，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和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先行

者。”29 

卡 斯 特爾 (Castells) 把 政 治認 同 區分 為三 種 類

型：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抵抗性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和規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合

法性認同是指由社會主導機制所引入和支持的認

同，抵抗性認同是指因抗阻社會主導機制所產生的認

同，規劃性認同是指當社會成員缺乏可資利用的文化

質料時、尋找新的身份以達成社會結構轉型。30 以該

觀點來分析談判過程的香港政治認同的變遷，中央政

府 對 於 香 港 的 意 見 收 集 和 反 饋 作 為 “ 規 劃 性 認

同”，意在通過談判過程樹立香港對於國家的認同感

和歸屬感，從而在政治意識層面推進國族化；但是由

於港人普遍的擔憂而產生的“抵抗性認同”，反而加

重了港人的自我意識和本土觀念。這種吊詭的現象反

映了陸港雙方對於主權恢復行使、國族化等問題的認

識差異。有論者形象地描述了這一心路歷程：“在大

陸的描述中，香港的回歸一直都被納入‘中華民族洗

刷被侵略被殖民的恥辱’這樣的論述之中。這樣的論

述給香港人的身份重塑造成困難。身為‘炎黃子孫’

的他們不僅沒有自動將自己納入這樣的判斷之中，反

而流露出對‘九七大限’的恐懼。”31 

在香港回歸後的十餘年中，國族化和本土化的張

力持續顯示出來，以至於有人嚴肅指出“香港人心尚

未回歸”32。此種矛盾在 2012 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暴

露無遺，甚至在“反國民教育”和“抗議內地水客”

的遊行示威中，遊行人士打出了港英政府的“米字

旗”和“龍獅旗”，這些極具象徵意義的政治符號的

涵義被不斷解讀，從而引發了關於“港獨”勢力冒起

的憂慮。33 反對派以“香港城邦自治”作為港英旗幟

的詮釋，宣稱此舉並非緬懷殖民歲月，而是“象徵香

港以本土為家，自理自治”。34 對於國族化和本土化

相互擠壓過程中的典型事件，政治解讀往往流於標籤

化，而忽視了其背後頗為複雜的社會經濟因素。有學

者指出，遊行中的港英旗幟表達了港人對於生活現在

的不滿、對香港回歸後目前管治效果的不滿。35 此種

非政治化的解讀應該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因為即使是

最為激進的本土主義者也不會真正認為香港具有成

為獨立主權單位的條件，而《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

自治權限已經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地分權”所能達

到的極致。“香港特區享有範圍廣泛的法律上的高度

自治權，這是英佔時期的香港所無法比擬的。”36 所

以，再次祭出這些港英時期的政治符號，與其說是想

重回殖民時代或者謀求政治獨立，不如說是對於香港

“黃金時代”的經濟發展和優良管治的懷念──這

種情愫更多的是“後顧”而非“前瞻”，更多着眼於

“經濟”而非“政治”。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作為引發的本土意識和“去

國族化”傾向的經濟與管治困境，本身即來自於國族

化停滯所帶來的惡果。特區管治困難的原因不僅來源

於管治方式上的貧乏──“與殖民政府相比，特區政

府一方面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但另一

方面有要受到眾多的新冒起的政治和社會勢力的挑

戰” 37 ，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由於香港國族化並未完

成，對於中央政府和內地缺乏足夠的政治認同，因而

既無法受惠於內地日益開放和發展的經濟和市場，也

在關鍵問題上中央政府無法進行足夠的支持。 

綜上，國族化在香港仍然是未完成的命題，並且

伴隨着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國族化與本土

化呈現了互相競爭的態勢。由於本土化和本土意識被

刻意放大而對國族化形成了排斥效應，這一定程度上

導致了香港的政治亂象和管治困難。但是必須強調的

是，不應將國族化和本土化對立起來，本土化應建立

在國族認同之上，對於香港本土意識的珍視與對於國

家的認同互不衝突。誠如有識之士所指出的，“愛國

不等於淡化本土認同，愛國也不宜脫離對歷史(尤其

是中國近代史)的認知。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思想

自由、法治相對健全的城市，保持一種有彈性、理智、

務實建有認知基礎的國族認同，才不會辜負歷史給予

香港這一片特殊的天空。”38 進一步而言，無論是國

族化和本土化，在《香港基本法》中都預留了足夠的

制度空間，保有對基本法的尊重和對香港法治傳統的

珍視，將國族化視為有效實施《香港基本法》和處理

中央與香港關係的前提條件，將本土化與香港的自治

實踐結合起來，才能做到二者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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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化：提高政權認受性 
 

香港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發展出民主制

度，以至於亨廷頓在“民主第三波”中並不將香港作

為“非殖民化型”的典型地區加以討論。39 彼時香港

由英皇委任的總督進行統治，接受英國外交及聯邦事

務部(之前稱為殖民部)的監督，在行政事務上得到布

政使署的輔助。二戰結束後，時任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提出了頗有進步觀念的“楊慕琦計劃”(The 

Young Plan)，主張成立市議會，其中大部分議席由普

選產生，該計劃由於英國本土意見分歧及中國政局的

變化而夭折。 40 隨着 1960 年代系列社會運動的興

起，港英政府開始反思其治理方式，設立了民政處

(District Office)並推行民政主任(District Officer)制

度，透過更加細密的行政管理回應市民訴求，這意味

着香港政治和公眾參與的鬆動。 

在 1970 年代之後，港英政府逐步開放政治參與

的途徑，港人精英逐步獲得進入香港政治和行政系統

之中，但這種參與顯然以不改變港督的統治權威為前

提，並且其所開放的層次、範圍和對象都是極其有限

的。但是此種治理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對於作為

商業城市的香港，“港督獨裁”、宗主國管治、以及

有限的政治參與三者結合，可以滿足彼時港人對於民

主的需求和想像。有學者以“行政吸納政治”解釋該

階段的政制，認為港英政府把社會經濟經精英吸納到

決策機構中，從而達到了政治整合的效果，並且取得

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41；有學者將其概括為“諮詢式

政府”，意味着政府在作出重大決策前先徵詢有關意

見，如果遇到反對，政府便不採取行動──當然，有

關意見主要是指社會精英的意見 42 ；也有人提出了

“官商共治”的觀點，着眼於港英政府吸收商界和專

業精英進行合作管治。43 因此，這一階段的政治具有

有限的開放性，所採用的民主替代性機制也只是為了

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當性，但這為後續的民主化改

革積澱了制度和心理基礎。 

香港的民主化的真正起步始於 1980 年代，由港

英政府自上而下主導進行的。1979 年 3 月，時任港督

麥理浩(Sir Murray McLehose)受邀訪問北京時，鄧小

平率先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計劃。44 誠如史學家所觀察

到的，英國在撤出殖民地前往往採取各種政治策略，

以保證宗主國繼續對該地區的影響力和控制權：包括

分而治之(將尼日利亞分為三個自治行政區)、合而治

之(合併成立西印度聯邦、中非聯邦)、武力鎮壓(鎮壓

馬來西亞民族獨立運動)、推行民主改革並扶持親英

勢力(制定肯尼亞憲法、在加納推行憲制改革)等。45 

基於“光榮撤退”的長遠計劃，港英政府很快啟動了

民主化進程，以試圖左右香港未來的政治格局；只不

過除了上述英國傳統的撤退戰略外，在冷戰背景下有

增加了“遏制共產中國”的色彩。為此，港英政府先

後在 1980 年和 1981 年頒佈了《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

綠 皮 書 》 (Green Paper on A Pattern of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和《香港地方行政白皮

書》(White Paper 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作為香港民主化標誌性文本，其中提出設立

區議會並進行選舉。這被評價為“進可攻、退可守”

的戰略：如果可以繼續管治香港，區議會的諮詢性質

和少數普選議席，並不動搖港英政府的權力基礎；如

果英國在 1997 年後被迫離開，那麼可以進一步推進

區議會的民主化。46 

在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夕，港英政府

搶先發佈了《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綠皮書》

(Green Pap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進一步提高

民主化的層級。“開始推行港英政府上層結構的改

革，即立法局引入選舉制度，以及港督在立法局職權

變化，立法局主席將由議員互選產生，取代港督出任

立法局主席一職的傳統。”47 其後頒佈的《代議政制

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White Paper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落實和細化了綠皮書的政制發展規劃。

在此藍本的基礎上，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機制

(間接選舉)，並在 1991 年進行了首屆立法局直選，香

港市民中的 190 萬人登記為選民，75 萬人參加了投

票。48 在此期間，香港的政黨也開始紛紛成立：香港

民主促進會(1989 年成立)、香港民主同盟(1990 年成

立)、自由民主聯盟(1990 年成立)。49 

港英政府的單邊民主化改革，試圖預先設定回歸

後的香港政制，這引發了中英兩國的持續爭論。英方

認為“其應履行《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協助香港民

主發展”，而中國認為“在預定 1990 年採行的基本

法尚未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本質與進度加以規範之

前，不應該舉辦任何直選”。50 這場圍繞《中英聯合

聲明》展開的話語權爭奪，被稱為“本子風波”51 ，

自此以後“英方大致認同中國政府提出的‘銜接

論’原則，在政制發展問題上和中國政府合作”。52 

但是這種短暫的政治和外交默契，在 1992 年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上任港督之後，被其激烈的政改措

施所打破。在 1994 年香港立法局通過的彭定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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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代議政制白皮書》(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中，重點提出了調整行政局和立法局的

關係，把立法局設置為能夠制衡政府的代議制機構，

從而一改“行政主導”為“立法主導”。“(港英政

府)其優先考慮的不單是如何保持現有政權，而是如

何佈置延續其利益及培養 1997 年之後的親英勢力。

這就是港英政府在 1982-1997 年間，一反其過往的作

風，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有一系列大動作的背後原

因。在此期間，很多香港評論都指出，港府推行代議

制的地方行政新制度，是與香港主權回歸及打算和平

演變中國有關。”53 

在中英雙方對此問題進行磋商無果之後，中方決

定放棄“直通車”計劃，特區政府的民意機關應“另

起爐灶”54。1996 年 3 月，香港特區籌委會正式決定

成立特區臨時立法會，臨時立法會長期在一水之隔的

深圳開會，其政治使命直至 1998 年第一屆立法會選

舉產生後才宣告結束。“由於《基本法》和《決定》

都沒有明文規定可以設立有別於第一屆立法會的臨

時立法會，所以香港的一些法律界和政界人士認為這

個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它不是一個

合法合憲的、真正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55 臨時

立法的合法性在馬維騉案和吳嘉玲案中先後受到挑

戰，但是香港法院維護了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以避

免可能由此帶來的憲制危機。 

回歸後的香港，保留了原有的行政體制、文官系

統和法律制度，中央政府也遵循了“一國兩制”的政

治承諾。經過港英統治末期的急速民主化、以及港人

政治參與熱情的激活56，香港已經由“商業城市”變

為“政治城市”。“港人治港帶來的政治期許、非殖

民的政治化效應，加上多年來本土意識的發軔，香港

人當家做主和政治參與的意識已大大提高。”57 由於

《香港基本法》明確了香港民主發展以“立法會普

選”和“行政長官普選”為目標，所以民主化最終任

務是非常明確的。具體實踐方面，行政長官選舉的競

爭性愈發明顯，政黨政治不斷發育，立法會分區直選

議員人數增多，政制發展的時間表得到確立，“港人

治港”的原則得到很好維護。特區政府在行政改革方

面亦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務員制度改革以期建立更加

高效的文官團隊 58 ，創設政治委任制度 (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以改善施政效果。59 

概言之，雖然“香港今天的民主政制發展，不是

英國人的遺留和恩賜，而是中國政府莊嚴的承諾，這

種承諾包含在‘一國兩制’方針中並以法律方式確

定下來”60，但是回歸後的民主化進程並無停歇。更

為重要的是，回歸後的民主化進程較之港英政府時

代，顯然更負有政治責任感和務實精神。從理論上而

言，除了關注民主進程和民主轉型外，民主化也應關

注民主質量問題；“這個民主質量問題是以前研究第

三波民主化的學者所忽視的，他們寧願將民主與治理

質量切割開來”。61 就此而言，回歸以來的民主化雖

然較之回歸前的急速轉型而言速度放緩，但是此種民

主化顯然更具有規劃性和可持續性，在建立“回應型

政治”(及時回應市民需求)、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引

導等方面亦頗有成效，也致力於避免急速民主化帶來

的“劣質民主”和民粹主義對政制發展帶來的衝擊。 

 

 

四、沒有國族化的民主化 
 

香港的民主化並未建基於充分的國族化之上，而

是更多的立足於本土意識，因此在接下來的政制發展

中，民主化的進程必然會遭遇國族化問題。事實上，

單就香港本身的情況而言，其具備實現民主化的潛質

──市場經濟發達，民主訴求高漲，法治基礎堅實，

司法獨立且具有權威，言論與新聞自由，信息高度共

享，文化趨於多元──這些都契合了波普爾(Karl 

Popper)筆下的“開放社會”的諸多特徵。62 然而，

問題的關鍵在於香港並非是獨立的主權單位，其民主

化安排最終取決於以中央政府為載體的“主權者”

的決斷。用儒家政治哲學的話語來表述，就是香港的

對自身的政制發展只是存在“治道”的導向，而沒有

“政道”的抉擇權。在這層意義上，被作為香港成功

經驗的“行政吸納的政治”的作用範圍是非常有限

的，可以被行政吸納只能是“狹義上的政治”(包括

官僚選任、決策方式等)，而“廣義上的政治”是無

論如何也無法被行政所吸納的(例如政制構架、與主

權者的關係等)。目前香港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就

是如何理解與因應“主權者”(中央政府)所設定的政

制安排，表現為國族化(如何處理與“主權者”的關

係)和民主化(如何接納“主權者”的民主規劃)。 

根據羅斯托(Rustow)的民主轉型(Transitions to 

Democracy)理論指出，民主化需要滿足背景條件，即

國族一致性(national unity)原則。“其僅意味着，對於

即將步入民主的大多數公民而言，須對於其所隸屬的

政治共同體毫無保留”，“國族統一性被作為背景條

件，這意味着其必須先於民主化的其他階段”。63 事

實上，就世界各國的民主化經驗而言，缺乏國族化的

民主化往往導致族群分裂、國家動盪64；更有學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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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無論是從邏輯上講，還是從經驗上來

講，一個新興國家在能偶解決國族認同問題之前，幾

乎不能建立起鞏固的民主制度”。65 對於香港而言，

如果無法完成國族化，無法正確處理其與中央政府的

關係，那麼民主化也只能導致其與中央政府“漸行漸

遠”，從而有可能在民粹主義的鼓動下走向分離主義

的邊緣，而這顯然是中央政府無法接受與容忍的。 

在香港問題上，國族化是民主化無法超越或繞開

的命題；並且作為地方行政區域的香港，如果抗拒國

族化的趨勢，也將會使其自身在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過

程中處於邊緣化的狀態。誠如學者所言，“北京中

心”的國族化與“香港中心”的本土化，存在着固有

的政治碰撞，並不斷在香港的政治及選舉中反映出

來。66 具體而言，香港回歸以來，在“23 條立法”

和“國民教育”等問題上鮮明體現出來，以此為例證

可以很好的說明沒有國族化的香港也難以完成民主

化的進程。 

《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

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從《香港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考察，在 1986 年 4 月年通過的《基本法

結構(草案)》中並沒有具體提及國家安全立法事宜，

直至 1987 年 4 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央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專題小組在其提出的條文

草案中增加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導

致國家分裂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並配以以下

說明：“委員們考慮到香港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

中關於禁止危害英國皇室和背叛英國一類的規定，在

一九九七年後肯定不能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有義務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

全，屆時應該有相應的法律來代替，因此認為有必要

對此作出原則的規定。”67 

其後雖然在行文上有所調整，但基本上保留了立

法原意，並且在《香港基本法》制定過程中，並沒有

引起太多爭論──從立法原意的角度，本條實際上所

要解決的是“法律適應化”問題，即在保證香港法律

體系不變的前提下，修改原有立法中與《香港基本法》

相抵觸的內容，使其符合特別行政區體制。所以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法律專題小

組”的報告中，也是以“不至於出現法律真空”作為

《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的意義；並且第 23 條所涉罪

行在香港原有的《刑事罪行條例》、《官方保密法》、《社

團條例》中都有相應規定。68 即使如此，2002 年 9

月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所公佈的《實施基本法第 23

條諮詢文件》仍然引發了強烈抗議，值得一提的是，

在該諮詢文件中對於國家安全立法的意義闡釋尤為

精到：國家保護其公民免受外地侵犯，確保公民在一

個安穩、太平及有秩序的社會裏生會，追求理想，因

此公民對國家負有效忠的義務作為回報，這是放諸四

海皆準的原則。69 

2003 年 1 月 28 日，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

儀發佈了對第 23 條立法的進一步解釋，其中對部分

概念進行了限縮性解釋，廢除了部分罪名。2003 年 2

月 13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實施《香港基

本法》第 23 條的條例草案，並申明：在制訂條例草

案時，政府已小心確保在保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基本人

權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其後，該草案進入立法會審讀

程序，並根據市民意見和專業人士建議進行了修訂，

此間由於反對派的抗議行動，審讀程序被一再延宕。

值得注意的是 2003 年 6 月期間，美國眾議院通過了

對於《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決議案，英國外

交部官員和歐盟亦對此發表反對意見，此干涉中國內

政的行為遭到中國外交部的反對。2003 年 9 月 5 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宣佈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

草案》，由此《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經過了長時

間的沉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多次表示對此並沒

有明確的時間表。 

縱覽《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過程及其爭

議，其中針對具體的規範條文和犯罪構成的爭議的審

慎討論固有必要，並且特區政府對此過程顯然亦遵照

了立法程序進行。然而，在反對聲音中所彌漫的對於

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信任氣氛、對於國家安全聞之色

變，則是非常令人擔憂的。誠如學者所指出的：“香

港對第 23 條進行立法也充分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一國’層面上所盡的必要義務。”70 舉凡世界各國

均有國家安全立法，在“一國兩制”框架內，以《香

港基本法》的形式授權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這顯

然也是對於“一國兩制”下國族認同和政治理性的

信心體現。但是反對派以民主過程阻擊國家安全立

法，其背後是對於國族化的抗拒和排斥。正如政治人

士所意識到的：在民主的發展上，要在國家認同方面

一定要有提升的過程，如果這方面認識更多，民主的

發展就更快；如果這方面的認識不夠，“一國兩制”

就有很大的問題。71 所以，成熟的民主機制應當建基

於國族化之上，並且應具有政治智慧和理性，而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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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用民主機制阻礙國族化並挑戰中央政府的底

綫，將香港的政制發展和經濟繁榮作為政治籌碼，這

顯然不是民主制度的本意。 

與《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內在機理一致，

國民教育也可以反映國族化問題在香港的境遇。在港

英政府時代，基於統治需要，港英政府不僅限制愛國

思想的傳播，而且對於現代公民意識也頗為忌憚，所

以其所推崇的是非政治化的教育。“港英政府為了實

行有效的管治，長期以來在香港的學校教育皆避談國

家和民族，以使大部分在港出生的華人對自己國家和

民族的認同感十分薄弱。”72 並且在冷戰的國際背景

下，港英政府對於教育內容具有較強的選擇性和目的

性，其所推行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意在在意識上抵

禦共產主義的擴展。73 並且“不僅共產主義等敏感話

題成了禁忌，就是民主、人權、自由等西方社會的政

治觀念，也絕少機會在香港的學校制度內傳播。很明

顯，在八十年代之前，培養香港新一代成為有政治和

社會覺醒的公民並不是港英政府的目標。學校教育的

目的，只是培養守規矩、安守本分的順民。”74 所以，

在回歸後的開展國民教育成為當務之急，此時的國民

教育的目的不僅在於培養對於國家的政治和情感認

同，也包括了培育現代的公民理念──國家認同和政

治啟蒙同樣作為彼時國民教育的雙重任務。“特區政

府向外申明，竭盡所能，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和

國際的大都會，未來特區公民會是具有參與和貢獻精

神的多層向公民，關心地區事務的同時，亦是具有民

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操的中國公民，及具有守望相

助、友善博愛和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世界公民。”75 

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 2010 年施政報告中提

出，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使這個課程成為獨立

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預計可於 2013-2014 學年

推行。76 2011 年特區政府計劃將國民教育納入正規課

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出爐後，

引發了就國民教育是否作為“洗腦”的爭議；2012

年 7 月由香港教育局資助，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

究所編制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書，作

為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一本國民教育參考書，其

中對於中國執政黨的評價將國民教育問題的爭議推

向高潮。2012 年 10 月，行政長官梁振英宣佈正式擱

置課程指引，由學校決定判斷自由採納認為合適的教

學指引，以及相關的教材，政府不會為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提供任何的規定性的，或官方的課程指引。 

國民教育由提出到暫停的演變過程，也反映了香

港國族化所面臨的困境。雖然其中涉及到一些具體的

技術操作，比如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區別77，對於

教學內容的設計78，對於中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現狀的

表述等。但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必要性問題，

即是否有必要進行國民教育——相關研究指出，從

1870 年到 1970 年各國憲法中，明定國家有義務提供

國民教育的個案從 43 個增為 139 個，這顯示推行國民

教育是國際慣例。 79 “國民教育與國家意識(national 

awareness)緊密聯繫，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經由國家意

識而獲得，國民教育的核心內容就是樹立國民的國家

意識。” 80  如此一來，抗拒國民教育實際上並沒有

“普世經驗”的支持，而只能尋求“意識形態”領域

的資源。反對派認為國民教育實質上在侵蝕香港自由

的空間，認為國民教育是具有北京色彩的“洗腦”運

動。 81  但是“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內，對於“一

國”因素的體現亦應體現在香港的政治運作、社會心

理和教育制度之中，塑造最低限度的國家認同是“一

國兩制”的內在要求，而這個過程也是完成國家建設

中的國族化的必要方式。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並不能

成為反對國民教育的理由，但是卻可以激發香港市民

對於國族化的排斥，以達到反對派不可明言的目的。 

以上關於《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和國民教

育的例證，旨在說明國族化在香港的困頓、以及沒有

國族化的民主化可能帶來對於“一國兩制”的衝

擊。回歸以來的經驗表明，國族化的推進顯然慢於民

主化的過程，並且由於國族化的滯後，在一些關係國

家安全、國民教育、中央權力和陸港關係等方面，民

主機制所帶來的往往是對於國族化的阻礙。需要看到

的是，如果國族化遲遲未能深入，民主化的單邊深入

也只會導致民粹主義的泛濫，被反對派所挾持的民意

也會導致民主質量下降、並不斷破壞“一國兩制”和

《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架構。簡言之，沒有國族化的

民主化，將會導致特區與中央政府“漸行漸遠”，這

直接導致部分港人的國家認同日趨薄弱、甚至將作為

“主權者”的中央政府視為民主化的阻礙，從而在民

粹主義的鼓動下走向分離立場，這對於國家和香港而

言都將是嚴重的憲制危機；從另外一個視角而言，如

果在缺乏國族化的前提下，民主化往往會異化為街頭

政治和民粹政治，這種劣質民主也顯然並非香港的政

治福音。 

 

 

五、結語：建立於基本法之上的國家觀 
 

政治學理論認為，國族化和民主化二者的制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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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非一致：國族化解決的是政治認同問題，而民主

化指向合法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達至兩個目標的

方式也是有差異的：民主化往往是通過權力的分配所

達到的，不斷擴大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和途徑，平衡

精英政治和國民主權的關係，而“國家認同問題則有

賴國家制度符號、象徵、內部認同的改造來完成”82。

所以，國族化和民主化是國家建構中兩個基本的維

度，支撐起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倫理。而比較政治學

的研究也發現，國家建設是完成民主化的重要前提，

“在第三波浪潮及其波及的國家中，正是在那些政府

重建並非一項迫切任務的國家，其民主進程取得了很

大的進展。”83 因此，包括現代國家建設至少重視兩

項基礎性工作：國族化和民主化，只有國族化才能為

民主化提供必不可少的穩定政治平台，而循序漸進的

民主化可以強化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誠如學者所指

出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兩個意義上成為一股

解放的力量：第一，它反對一切形式的異族統治和壓

迫；第二，它代表立基於憲政主義及代議制度的自

治。”84 

以國族化和民主化的程度來區分政治共同體的

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見圖 1)。第一種類型

是具備高度國族化和民主化程度的現代民族國家。學

者將民主制度適用於大型國家稱為“民主的第二次

重大轉變”，即意味着“(民主)開始城市國家的歷史

角落，邁向民族、國家或是民族國家的遼濶領域”85，

即民主的適用範圍開始超出小國寡民的城邦(城市國

家)開始適用於幅員遼濶、族群複雜的民族國家，此

時國族化在其中發揮着不可獲取的“粘合”作用，使

大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不至於因為民主制而分崩離析。 

第二種類型是具有高度的民主化，但是國族化程

度並不與之匹配的政治共同體。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研究表明，在民主化過程中往往伴隨着種族

清洗；在民族國家中，只有當民族主義被政治化、當

它代表着被扭曲的現代民主願望時，就變得十分的危

險了。86 所以，現代國家的民主化若不能伴隨着國族

化，必然會導致族群之間、地域之間、階層之間的激

烈對抗。而對於美國內戰的歷史也表明，沒有國族化

的民主國家在面臨重大政治決策時易趨向分裂，須記

得南卡羅來納州議會是以全票通過退出聯邦的法

令。87 而林肯在著名的“分裂之家言說”(The House 

Divided Speech)所言：分裂之家無可持存。與之同理，

僅有民主化的國家有“分裂之家”的危險。誠如學者

對此指出的，美國內戰的確定了重要的政治三部曲：

民族國家、平等和民主，而致力於建設民族國家雖然

重要，但卻一直不被重視。88 

第三種類型是國家的國族化程度較高，而未能實

現充分民主化，那麼這個國家往往是集權國家。中央

政府對其疆域內的領土實行直接管治，此時國家認同

程度雖高，但是由於公民權利付之闕如，因此政權往

往易於發生更迭。吉登斯認為，傳統國家與民族國家

相比存在諸多差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傳統國家本

質上是分裂的，用馬克思的話是“袋裝馬鈴薯”89。

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國家完成了國族化、形成了穩固

的國家基礎，但是並沒有通過民主化完善內部治理機

制，此時政府會經常面臨合法性危機、國家治理也是

低效的。 

第四種類型，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族化和民主化程

度都較低，那麼類政治體作為聚合國家，國家既面臨

分裂的危險，政權也是不穩固的。一般而言，此類國

家往往是通過戰爭方式建立起來的，或者由政治強人

進行統治，國家一方面需面臨族群政治帶來的衝擊，

另一方面又受到政權合法性的質疑。此類國家在政治

強權時代尚能維持統治，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很快就會

在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夾擊下而分崩離析──東

歐一些國家即是典型例證。 

 

圖 1 國族化、民主化和政治共同體的類型 

 

據此，現代的民族國家應當無可偏頗的進行國族

化和民主化改造，由此方能完成國家建構的任務。但

是與傳統國家側重依賴於“族群認同”與“文化認

同”的模式不同，現代國家往往依賴更為穩定和規範

的“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是一個基於客觀的血緣

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

體感，文化認同是由於分享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

國族化  

集權國家 民族國家 

聚合國家 “分裂之家” 

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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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香港歷史的闡述、對於中央權力的規定、對於

國家標誌的確認都是國族化的制度本源，而《香港基

本法》中對於民主目標的確認也是香港民主化的正當

性基礎。誠如學者所指出的，“政制發展問題表面上

是民主化的問題，其實質上則是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

主權建構問題”。91 所以，國族化和民主化是互為表

裏的問題，不僅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而是應當看到

二者良性互動才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福祉所在。 

範以及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心理歸屬，而制度認同則是

建立於對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肯定所產生

的公民認同。”90 而現代國家的憲法(包括了憲法性

法律)對於國家的政治制度、結構形式、國家標誌等

進行了規定，其既是完成國族化、建構民族國家的文

本依據，也是進行民主化、建構民主國家的規範來

源，二者統一於憲法文本之中。 

對於香港的國族化和民主化的問題，亦應最終建

基於《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之上。應當建立

對於《香港基本法》的認同和尊崇，《香港基本法》 

 

 

 

註釋： 
 

1 本文使用“國族化”而非“民族化”，意在強調作為現代政治國家的“政治統一性和地域一體性”，此時國族較之於

民族更能恰切表達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架構內的國家建構問題。見劉泓：《國族與國族的認同》，載於《學習時報》，

2006 年 12 月 18 日。 
2 Anthony M. Orum：《政治社會學》，張華青等譯，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91 年，第 337-338 頁。 
3 徐勇：《“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載於《東南學術》，2006 年第 4 期。 
4 錢永祥曾指出，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在理論上存在着頗為尖銳的緊張：國族主義所追求的價值，就是賦予國家高度的

自主與優先地位，以達成政治共同體的生存與發展；而自由主義則更加強調個人的價值，擔心統治者取得道德權威，

主張限制權力。見錢永祥：《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發表於“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學術研討

會，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1999 年 11 月 20 日。 
5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8、162 頁。 
6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 27 頁。 
7 王家英、尹寶姍：《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回歸後的身份認同的延續與變化》，載於劉兆佳等編：《香港社會政治的延

續與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 年。 
8 謝均才：《學做中國人：後殖民地時代香港國民教育的文化政治》，載於呂大樂等主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7 頁。鑒於本文的篇幅、以及討論內容的集中性，下文將從國族化和本土化維度進行

分析，對於港人認同的國際化問題不展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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